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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《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
专家评价考核细则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省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管

理，结合山东实际，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自

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

省水利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能源局起草了《山

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评价考核细则》（简

称《评价考核细则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4 年 10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《评标专家和评标专

家库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4 年第 26 号令），对健全完

善评标专家全周期管理机制，加强和规范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

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。2025 年 12 月，省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

单位联合制定印发了《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

标专家管理办法》（鲁发改公管〔2025〕908 号），提出了建立完

善评标专家入库审核、教育培训、履职考核、动态调整等全周期

管理机制，规范评标专家行为，提高评标工作质量。为进一步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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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我省评标专家履职情况的评价考核管理，省发展改革委广泛征

求有关部门、地方意见，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研究起草了《评价考

核细则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评价考核细则》共 18 条。

第一条至第二条，明确了制定目的、依据和适用范围。

第三条至第五条，明确了评标专家评价考核的分类、实施方

式、基本原则，对省域内远程异地评标、多点分散评标、跨省远

程异地评标项目的相关评价考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。

第六条至第七条，明确了日常考核的实施流程、评标专家异

常行为的提醒、记录和反馈机制以及日常考核结果的确定方式，

对日常考核结果的录入主体、录入时限和录入方式作出具体规定。

第八条至第十一条，明确了日常考核的基础分、扣分档次、

具体扣分情形和对应的暂停抽取期限，对年度考核计分方式、考

核结果异议提出时限、途径和答复程序作出具体规定。

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，明确了暂停抽取 12 个月、予以解聘

并调整出库、调整出库后不得再次申请入库的具体情形。

第十五条至第十六条，明确了评标专家评价考核情况的保存

期限，以及各方主体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后的报告义务和处理程序。

第十七条至第十八条，明确了有关词语数值范围的定义以及

施行时间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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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下一步，省发展改革委将根据本次公开征求意见情况，进一

步修改完善《评价考核细则》，适时以部门联合行政规范性文件

形式印发。


